
海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 

 海府办函〔2020〕300 号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印发海口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

帮扶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 
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海口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

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

力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9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邝素雀，电话：6862174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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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
进一步帮扶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 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 
 

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工作，缓解我市承租非国有房

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压力，根据国家发展

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

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》（发

改投资规〔2020〕734 号）、《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施》（琼府〔2020〕11 号）、

省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

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》

（琼发改投资〔2020〕58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我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

屋租金成本压力大。为扶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，

市政府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及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已对承

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了 3个月的租金

减免。为进一步扶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，在鼓励

非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在平等协商合理分担疫情带来损失的前

提下，市政府将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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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给予适当帮扶，以缓解房屋租金压力。房屋租金补贴和延期支

付政策主要支持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优先

帮扶受疫情影响严重、经营困难的餐饮、住宿、家政、美容美发

等行业。 

二、实施房屋租金补贴 

（一）实施主体。市区政府及市区级行政事业单位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

局、各区政府） 

（二）受益对象。注册地在海口市范围内,承租非国有经营

用房或私人房屋,从事合法生产并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服务业小

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。其中，小微企业参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

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规定确定；

餐饮、住宿、家政、旅游、教育培训、影院剧场、美容美发，指

在承租方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经营中载明经营范围为餐饮、住宿、

家政、旅游、教育培训、影院剧场、美容美发等服务项目的企业。

间接承租非国有经营用房的，原则上转租人不享受本次补贴政策，

由转租方协商将房租补贴落实到实际经营承租方，力保实际经营

的服务业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最终受益。对在饿了么平台注册

的餐饮小微企业，已享受平台方佣金减免补贴的，原则上不享受

本次补贴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

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各区政府） 

（三）租金补贴标准。对承租非国有房屋或私人房屋的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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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以房屋出租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月租金

全额为依据，租金补贴时间暂定为 2020 年上半年 1个月，上半年

补贴期限不足的，可在下半年进行补足或顺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
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各区政

府） 

（四）工作流程 

1.各责任主体在本方案印发后 3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工商注册

信息联络通知符合条件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并积极

发动各行业协会及辖区街道办事处在出租房屋建筑物所在地公开

张贴补贴通知，做好记录留存，同时通过电话、网络等多种方式

告知符合条件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，力争做到应知尽

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

各区政府） 

2.各区政府要履行属地职责，按照对应职能指定各区商务、

教育、旅文等部门受理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房租补贴

申请。疫情期间避免人流集聚，尽量通过电子邮件、传真、信函

等多种方式予以受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） 

3.承租方需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，提交租金补贴申

请并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、协议、营业执照、特许经营

许可等相关证明文件到各区政府指定的职能部门；各区职能部门

受理后在 5个工作日内对补贴资格和补贴金额等内容进行审核；

审核结果汇总后报各区商务局。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，应及时告



 — 5 — 

知申请人，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） 

4．各区商务局负责服务业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租金补贴

情况的数据统计工作，建立相应企业档案，汇总各职能部门初审

后的租金补贴申请材料，审核并经各区主要领导批准后报市商务

局汇总。市商务局汇总全市承租非国有房屋的租金补贴情况报政

府审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、市商务局） 

三、稳定房屋租赁市场 

（一）密切关注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

租金压力优惠政策出台后的各种影响情况，各区政府及市职部门

要加强对房屋租金补贴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管，切实维护租户的合

法权益，进一步帮扶小微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

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

局、市住建局、各区政府） 

（二）对因受疫情影响，面临租金缴纳困难、生产经营困难

的承租人，承租人与出租人在遵守合同协议的前提下，本着平等

协商的原则稳定租赁关系，鼓励出租人适当减免或延期收取租金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、市住建局）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审定的财政资金安排情况，将补

贴资金发各区政府，由辖区政府指定对应的职能部门将补贴资金

发至各企业。各职能部门要督促各区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至各

企业，确保补贴房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，切实帮扶服务业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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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发

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各区政府） 

（二）服务业小微企业划型认定具体以市科工信局解释为

准；餐饮、住宿、家政、旅游、教育培训、影院剧场、美容美发

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经营符合范围的具体以相关部门解释为准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科工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经营许可证的主管部门） 

（三）各区政府和市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
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重

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

加大工作力度，能快则快、能免则免、能延则延，确保各项工作

要求尽快落地落实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

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各区政府） 

（四）各区及市职部门要及时梳理解决方案落实过程中遇到

的各种问题和难题，并将相关情况反馈市商务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商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旅游文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各区

政府） 

（五）各区及市职部门原制定的相关方案与本方案相矛盾

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旅游文

体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各区政府） 

 

 

 


